
石鹏、武兴雨、石慧、石富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

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阳原县支行诉你方借款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
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
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 过 60 日 ，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三日上午 10 时（遇法定节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一 审
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武君虎：
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刚
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
定书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
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0 分
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范庄
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刘彦军：
本院受理原告任银改

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 本 院 (2016) 冀 0133 民 初
64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范庄
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刘向英：
本院受理原告刘灵东

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 (2016) 冀 0133 民
初 7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孙建停：
本院受理原告郝红敏

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 本 院 (2016) 冀 0133 民 初
59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范庄
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赵县天宏塑料包装厂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县农

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(2016)冀 0133 民初 646 号民
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
庭 领 取 该 文 书 ，逾 期 即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司云涛：
本院受理原告蔡志耀

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 告 送 达 (2016) 冀 0133 民
初 81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 级
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赵县人民法院

孟英水、武进彩：
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

人 李 菲 与 被 执 行 人 孟 英
水、武进彩物权纠纷一案，
(2015)赵民一初字第 988 号
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
力，现依法向你送达(2016)
冀 0133 执 455 号 执 行 通 知
书、执行裁定书，本公告自
发 出 之 日 起 ，经 过 六 十 日
即视为送达。

赵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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